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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家 長 ：  

 

有 關 幼 兒 班 「 山 頂 纜 車 遊 」 戶 外 教 學 活 動 通 告  
 

  為 豐 富 幼 兒 班 幼 兒 的 學 習 經 驗，邀 請 家 長 與 幼 兒 一 起 乘 坐 纜 車 到 太

平 山 頂 遊 覽 香 港 ， 並 透 過 繪 本 活 動 促 進 親 子 閱 讀 。  

活動詳情如下：  

日   期 ：  二 零 二 六 年 三 月 二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活 動 地 點 ：  太 平 山 頂  

活 動 時 間 ：  上 午 9 : 0 0 -下 午 3 : 3 0 ( 2 : 3 0 回 程 )  

對           象  ： 一 位 家 長 及 一 位 本 校 K 1 幼 兒  

活 動 內 容 ：  -  體 驗 乘 坐 山 頂 纜 車  

-  遊 覽 柯 士 甸 山 遊 樂 場 (視 乎 天 氣 而 定 )  

-  於 山 頂 自 由 活 動 ， 欣 賞 山 頂 的 景 觀 ， 享 用 商 場 設

施 ， 如 遊 覽 商 店 、 觀 景 台 、 遊 樂 場 等 。  

膳   食 ： 1 .  自 備 午 餐 和 飲 品 (於 柯 士 甸 山 遊 樂 場 進 行 野 餐 )  

或  

2 .  自 行 到 商 場 享 用 午 膳  

集 合 地 點 ：  本 校  

費    用 ：  家 長 及 幼 兒 乘 坐 旅 遊 巴 及 山 頂 纜 車 之 費 用，部 分 由 山

頂 纜 車 有 限 公 司 贊 助 及 由 本 校 支 付 。  

備           註  ： 基 於 安 全 理 由 及 確 保 學 習 活 動 能 順 利 進 行，請 勿 攜 帶

嬰 兒 車 。  

注 意 事 項 ：  

-  是 次 活 動 為 親 子 活 動，為 確 保 幼 兒 得 到 妥 善 照 顧，必 須 由 家 長 攜 同 子 女

參 加 ， 如 家 長 無 暇 出 席 ， 幼 兒 將 會 留 校 在 其 他 課 室 進 行 活 動 。  

-  請 家 長 和 幼 兒 自 行 進 食 早 餐 後 ， 準 時 回 校 集 合 ， 逾 時 不 候 。  

-  是 日 幼 兒 穿 著 整 齊 的 冬 季 校 服 ，不 用 帶 書 包，建 議 家 長 穿 著 輕 便 服 飾 及

容 易 清 潔 之 運 動 鞋 。  

-  請 自 備 雨 具 、 帽 子 、 蚊 怕 水 、 替 換 衣 服 及 足 夠 食 水 ， 並 留 意 活 動 當 日 之

天 氣 ， 做 好 防 曬 準 備 。  

-  活 動 進 行 期 間 ， 請 注 意 個 人 和 同 行 幼 兒 之 安 全 及 保 管 個 人 財 物 。  

-  如 當 日 活 動 遇 上 天 雨，活 動 將 取 消 或 改 期 進 行 ，詳 情 請 留 意 學 校 電 子 平

台 及 教 育 局 公 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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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家 長 於 一 月 三 十 日 （ 星 期 五 ） 或 之 前 回 覆 電 子 通 告 ， 以 便 學 校

跟 進 。 如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直 接 與 班 老 師 聯 絡 。  

  

     順 祝  

身 體 健 康 ！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鄭 堅 固 幼 稚 園  

 

 

袁 嘉 寶 校 長   謹 啟  

二 零 二 六 年 一 月二十三日  

 

 

 

 

～ 有關幼兒班「 山 頂 纜 車 遊 」 戶 外 教 學 活 動 回條  ～ 

 

致 ：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鄭 堅 固 幼 稚 園  

    

本 人            家 長 已 知 悉 有 關 活 動 事 宜 ， 並 有 以 下 決 定 ：  

 

   本 人 與 幼 兒 參 與 是 次 活 動 。  

 

     本 人 無 暇 參 與 是 次 活 動，幼 兒 留 在 幼 稚 園 其 他 課 室 進 行 活 動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家 長 簽 署 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署 日 期：        

請 於 適 當 加 ✓  


